
黑龙江省叉寸新型冠状病毒感染l市炎

加急 黑疫指办发 (2020)190号

关于切实做好端午节期间

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地 )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

挥部,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

部各成员单位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

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,加大防控漏洞再排查、防控

重点再加固、防控要求再落实力度,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

弦,按照省委、省政府
“
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

”
部署要求 ,

进一步做实做细端午节期间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,稳住

全省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良好局势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 :

一、提示群众提高警惕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,提醒全

省广大群众增强疫情防控意识,在端午节期间尽量减少外出

和踏青活动,特别是要避免前往国内外疫情中、高风险地区 ,

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;要引导全省广大群众尽量避免出入

人群密集场所,自 觉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,坚持外出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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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口罩,减少逗留时间,与他人保持 1米 以上社交距离,乘

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出行后,及时做好手卫生,外 出就餐使用

公筷。

二、严格落实扫码测温

对所有出行人员,特别是商超消费者、旅游景区游客等 ,

要全面落实体温检测、健康码查验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。

机场、车站等交通站点要通过加强人员设施配备、科学

调整登乘时间、增加服务通道等措施,减少等待排队时间 ,

降低人员密度,防止人群聚集。

对发现的可疑症状人员和健康码异常人员要就地管控

并及时报告属地疾控部门。对重点疫区抵返人员要核查 7日

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包含核酸检测信息的健康通行码,无

法提供 7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人员,实行
“
落地即检

”
,

核酸检测阴性、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后方可自由有序流

动。

三、发挥各类
“
哨点

”
作用

认真落实 《关于进一步落实各类
“
哨点

”
责任的紧急通

知》 (黑疫指办发 (2020)165号 ),充分发挥发热门诊、

药店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急救中心、进城卡点、机场海关、

单位、公共场所等各类
“
哨点

”
作用和做好应急小分队准备

工作,一旦发现疫情,及时快速处置,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隔离、早治疗。

四、加强公共场所防控

景区、宾馆等公共场所要加强管理,严格落实环境卫生

整治、消毒、通风、测温、扫码和限流等防控措施。A级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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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旅游景区落实落细防控措施,做到限量、预约、错峰、

有序开放。

酒店、饭店、餐厅等餐饮场所要认真落实体温检测、健

康码查验等措施,加大餐厅内餐桌间距,控制就餐人数,推

荐使用自助点餐,避免人员密集。

商场、超市、书店、集贸市场等各类公共场所应采取限

制客流量、推荐顾客采取 自助购物、自助结算等措施,有效

缩短排队等候时间,并在收银处设置
“一米线

”,提醒顾客

排队付款结账时保持安全距离。

养老机构、儿童福利院、监狱等重点场所要严格执行封

闭管理。加强在校学生和教职工管理,降低病毒输入风险。

五、做好日常消杀工作

农 (集 )贸市场、早夜市、餐饮场所要重点做好消杀工

作,对所有摊位进行全面彻底环境卫生清理,对市场内公厕、

水池、垃圾桶等基础设施进行清扫保洁,及时清运积存垃圾 ,

清除卫生死角,对操作台面、下水道、运输车辆等重点部位

严格落实消毒措施。

加强对运输车辆、存储库房、物品的环境和包装消毒 ,

落实实名登记、验视和可疑物品报告制度。从业人员要认真

做好个人防护和手卫生。

六、夯实社区 (村电)管控责任

坚持严进宽出,守好临街商服出入通道,堵住外来人员

进入住宅小区 (村电)管控漏洞。探访探视亲属实行
“
错时

申报、当次有效
”

。

管好快递 (外卖),设置快递 (外卖)集 中配送区域 ,



凡送快递 (外卖)人员一律不得进入住宅小区 (村 电),实

行无接触配送。

装修施工、设施设备维修、家政服务、大件商品运送 (搬

家)等要严格核查、测温、扫码,合格后方可进入。

加大宣传教育力度,让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管理规定,自

觉扫码,主动亮证,配合测量体温和核实身份信息,群防群

控、守牢守住社区 (村 电)防线。

七、党员干部带头做好防疫

党员干部要带头落实少出行、不聚会、不聚集、不聚餐

等有关要求,实行外出登记报备制度。对于违反规定组织或

参加聚集的人员要加大查处曝光力度,从严从重处理。

疫情防控有关部门要安排好假期值班值守工作,不得脱

岗漏岗,坚持实行疫情信息零报告和 日报告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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